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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 

 
立法會 CB(4)1175/14-15
號文件  

⎯⎯ 2015 年 5 月 4 日
會議的紀要  

 
 2015年 5月 4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 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 

跟進在過往的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
 
立法會 CB(4)1182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

2015年 1月 20日及
5月 7日 會 議 席 上
所 提 事 項 及 郭 榮

鏗 議 員 就 有 關 合

約 的 凌 駕 性 的 事

宜 的 來 信 ( 載 於
CB(4)944/14-15(02))
所作的回覆  
 

立 法 會 CB(4)944/14-15
(02)號文件  
 

⎯⎯ 郭 榮 鏗 議 員 於

2015年 5月 7日 就
有 關 合 約 凌 駕 性

條 文 的 事 宜 的 來

信 (只備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 CB(4)1182/14-15
(02)號文件 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 馬 逢

國議員的來信 (載
於 CB(4)1049/14-15
(01))及電視廣播有
限 公 司 於 2015年
3月 31日就有關傳
播 權 利 的 事 宜 提

交 的 意 見 書 所 作

的回覆  
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
 -  4  -

立法會 CB(4)1049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馬 逢 國 議 員 於

2015年 5月 15日就
有 關 現 時 網 上 侵

權 行 為 的 事 宜 的

來信 (只備中文本 )
 

立 法 會 CB(4)755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電 視 廣 播 有 限 公

司於 2015年 3月 31
日 提 交 的 意 見 書

(只備中文本 ) 
 

立 法 會 CB(4)551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香 港 版 權 大 聯 盟

於 2015年 2月 18日
提交的意見書 (只
備英文本 ) 
 

立 法 會 CB(4)578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國 際 唱 片 業 協 會

(香港會 )有限公司
於 2015年 2月 18日
提交的意見書 (只
備英文本 ) 
 

立 法 會 CB(4)375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4年 12月
8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431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1 月
20日 會 議 席 上 所
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

的 跟 進 行 動 一 覽

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541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2 月
3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797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4 月
9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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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4)870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4 月
21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論而須採取的跟

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978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5 月
7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法會 CB(4)1180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6 月
9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其他相關文件  
 

  

立 法 會 CB(3)719/13-14
號文件  
 

⎯⎯ 條例草案  
 

立 法 會 CB(4)871/13-14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

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

修訂文本 (只限委
員參閱 ) 

 
討論  
 
2.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附錄 )。 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3. 主席提醒委員，第二十次會議將於 2015年 6月
29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，以便跟進在過往的會議上
提出的事項，以及研究政府當局將會提出的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4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32分結束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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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5年 8月 12日  



 

附錄  
《 2014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十九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期  ：  2015年 6月 23日 (星期二 ) 
時 間  ：  上午 8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立法會綜合大樓會議室 2A 

 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議程第 I項  –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

000339 – 
000540 

主席  
 

確認通過 2015年 5月 4日會議的紀要 (立
法會CB(4)1175/14-15號文件 )。  
 

 

議程第 II項  –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541 – 
00205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簡介其就 2015年 1月 20日及
5月 7日會議席上所提事項及郭榮鏗議
員就有關合約的凌駕性的事宜的來信

(載於 CB(4)944/14-15(02))所作的回應
(立法會CB(4)1182/14-15(01)號文件 )。  
 

 

002056 – 
00411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簡介其就馬逢國議員的來信

(載於 CB(4)1049/14-15(01))及電視廣播
有限公司於 2015年 3月 31日就有關傳播
權利的事宜提交的意見書所作的回應

(立法會CB(4)1182/14-15(02)號文件 )。  
 

 

004111 – 
015400 

主席  
馬逢國議員  
單仲偕議員  
何秀蘭議員  
毛孟靜議員  
莫乃光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馬逢國議員反映，廣播業界關注到現時

市場上包含預載應用程式的機頂盒導

致嚴重的侵權問題，並且對版權擁有人

的經濟利益造成很大的損害。他促請政

府當局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提出法例修

訂，以優先處理規管這些機頂盒的銷售

的事宜，並將這個問題與關乎超連結的

問題予以區分，在條例草案中先作處

理。單仲偕議員表達類似的意見。  
 
政 府 當 局 表 示 ， 立 法 會

CB(4)1182/14-15(02)號文件已解釋擬議
第 28A(4)至 (6)條的立法原意。條例草案
獲通過後，可為執法機關打擊大規模網

上盜版活動和進行跨境合作提供穩固

的法律基礎。政府當局解釋，機頂盒可

同時讓人接達合法和侵權的內容。鑒於

其影響深遠，任何有關規管機頂盒及超

連結的建議均需經過審慎研究和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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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上的充分討論。政府當局認為，其他奉

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所作的決定對

香港的法院很有參考價值。  
 
黃毓民議員反對有關規管機頂盒銷售

的建議，因為這些數碼器件既可用作侵

權，亦可用於合法用途。任何針對機頂

盒而訂定民事或刑事責任的法例，均會

帶來深遠的影響。同樣地，莫乃光議員

認 為 政 府 當 局 應 採 取 技 術 中 立 的 做

法，避免就此事樹立壞先例；否則，規

管 建 議 的 範 圍 可 延 伸 至 其 他 數 碼 器

件，包括智能電話及家用電腦。隨着科

技進步，或會出現多種不同形式的機頂

盒，導致規管範圍難以甚至無法界定。 
 
莫乃光議員問及針對機頂盒的執法行

動及聯線服務提供者在安全港機制下

的法律責任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機頂盒的操作牽涉複雜

的技術及法律議題，因此需要更仔細的

考慮。新的立法建議應經過深入研究和

適當的討論及公眾諮詢後，方可提出。

隨着引入傳播權利的概念，藉任何電子

形式向公眾傳送版權作品 (例如串流 )，
均會構成侵犯版權。機頂盒的售賣者或

須為授權第三者作出未獲授權傳播的

侵犯版權作為負上法律責任。再者，擬

議第 22(2A)條列出的因素亦會協助法
院裁定一項作為是否構成授權侵犯版

權，尤其是就互聯網而言。此舉令版權

擁有人得以透過民事訴訟，向侵權者尋

求補救方法。此外，條例草案獲通過

後，將更能彰顯執法機關打擊侵犯版權

的 效 果 。 正 如 立 法 會

CB(4)1182/14-15(02)號文件所載述，海
外已有不少機頂盒售賣者被裁定觸犯

串 謀 欺 詐 及 規 避 有 效 科 技 措 施 而 被

刑事定罪的例子。  
 
討論嵌入式超連結會否構成侵犯版權。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嵌入式超連結只屬超文

本標記語言 (HTML)編碼，為使用者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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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向影像或其他內容，因此並無直接侵犯

版權。  
 
馬逢國議員詢問，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規

管在社交媒體上提供超連結的行為。政

府當局回覆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在《版權條例》

(第 528章 )中引入傳播權利概念的政策
原意，是打擊大規模的網上盜用版權行

為。正如立法會CB(4)1182/14-15(02)號
文件所解釋，超連結本身不包含實質內

容，亦不決定所指向的特定網上位置是

否有提供資訊。政府當局認為不宜規管

個人社交平台上單純分享超連結的作

為，因為這種干預並不能在保護版權與

合 理 使 用 版 權 作 品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

衡。因此，政府當局現階段不會考慮接

納 規 管 在 社 交 媒 體 上 分 享 超 連 結 的

建議。  
 
馬逢國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

獲通過後，馬上展開新一輪的版權檢討

工作，以便處理版權擁有人關注的事

項，包括有關機頂盒、應用程式及集合

超連結的網站的事宜。  
 
黃毓民議員詢問，對於故意為利便進行

侵權傳播及／或下載版權作品而設計

的集合超連結網站，如網站並無衍生商

業利益，根據擬議第 22(2A)條，其操作
者會否為授權侵犯版權而負上法律責

任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網站操作者須否為授權

侵犯版權負上法律責任，取決於該個案

的整體情況。至於有否由此衍生商業利

益，只是考慮 "授權 "時的其中一個因
素。因此，即使並無衍生商業利益，但

倘若按情況有足夠理由，該網站的操作

者仍有可能因授權該侵權傳播而負上

法律責任。  
 
陳志全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在下一輪版

權檢討中提出司法封鎖網站的事宜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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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鑒於多個海外司法管轄

區已實行司法封鎖網站，香港進行版權

檢討時，必定不可忽視海外的發展。不

過，任何對現行制度作出的改變，均會

依循適當程序，經仔細研究和公眾諮詢

後才予以落實。  
 
政府當局知悉新的版權議題，待現時的

條例草案獲通過後，當局將會展開新一

輪的版權檢討工作，以便處理尚未處理

和新的版權議題。  
 

015401 – 
020100 

主席  
郭榮鏗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討論合約凌駕性及立約自由。  
 
法案委員會將會在下次會議上繼續討

論有關合約凌駕性的事宜及各項委員

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 
 

 

020101 – 
02023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下次會議日期  
 
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5年 8月 12日  
 
 
 
 
 
 
 
 


